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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翰壹書(二)：真知與力行 
 
約翰壹書 2:3–17 

2:3 我們若遵守他的誡命、就曉得是認識他。 
2:4 人若說我認識他、卻不遵守他的誡命、便是說謊話的、真理也不在他心裡了。 

2:5 凡遵守主道的、愛神的心在他裡面實在是完全的、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裡面． 

2:6 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、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 

2:7 親愛的弟兄阿、我寫給你們的、不是一條新命令、乃是你們從起初所受的舊命令．這

舊命令就是你們所聽見的道。 

2:8 再者、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命令、在主是真的、在你們也是真的．因為黑暗漸漸過

去、真光已經照耀。 

2:9 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、卻恨他的弟兄、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裡。 

2:10 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、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。 

2:11 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裡、且在黑暗裡行、也不知道往那裡去、因為黑暗叫他眼睛

瞎了。 

2:12 小子們哪、我寫信給你們、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赦免。 

2:13 父老阿、我寫信給你們、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哪、我寫信給你

們、因為你們勝了那惡者。小子們哪、我曾寫信給你們、因為你們認識父。 

2:14 父老阿、我曾寫信給你們、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哪、我曾寫信給

你們、因為你們剛強、神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裡、你們也勝了那惡者。 

2:15 不要愛世界、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愛世界、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。 

2: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、就像肉體的情慾、眼目的情慾、並今生的驕傲、都不是從父來

的、乃是從世界來的。 

2:17 這世界、和其上的情慾、都要過去。惟獨遵行神旨意的、是永遠常存。 
 
引言： 
1. 弟兄姐妹平安！ 我們繼續來思想約翰壹書。上次我們提到，約翰壹書的信息不是直線

式的推展，而是循環式的加強，同樣的主題，如：愛、光、罪、真理、虛謊等，會在

整卷書中交替出現。為了不讓大家一直聽到重複的內容，我們每次都會聚焦在一個主

題。 上一講的主題是行在光中，講到主耶穌是道成肉身的主、是照亮黑暗的主。祂是

光，照出我們生命的黑暗面。在祂的光中，我們認清本相、並拒絕虛謊。 
 

2. 今天我們會把焦點放在知與行。你可能聽過一句俗語，「講就天下無敵、作就無能為

力」，是在諷刺人只會講大道理，但光說不練。其實在信仰生活中，真知與力行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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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兩面，密不可分的。想深一層， 「光說不練」其實是一種假的認知、而非真知識。

下面我們要從兩方面來思考，究竟「真知」和「力行」分別是什麼意思。 
 
一、真知：我們在神面前的地位 
1. 「知道」是約翰壹書的關鍵字之一，總共出現了將近 40 次之多。單就今天讀的 2:3–

17 短短十多節已經有七次(v.3,4,5,11,12,13,14)。在聖經中，知是一種洞察，看透事物

表象之下真實狀況的看見。 為了解釋約翰壹書的「知道」，我們可以用兩種錯誤的

「知道」來對比：假知識與無知。 
 

2. 第一種是「假知識」。在上次的信息我們提到初代教會出現了一個叫「諾斯底主義」

(Gnosticism)的異端。「諾斯底」是從希臘文 gnosis而來，意思就是知識。當時的

諾斯底主義者宣稱擁有一種神秘的知識，是一般的基督徒沒有的。要取得這種不為人

知的奧秘知識，就要跟他們的老師學習。初代教會的領袖嚴厲的拒絕諾斯底主義，他

們說耶穌的教導清清楚楚、正大光明的傳遞給門徒，一點都不神秘。聖經的知識從來

都不是神神秘秘、偷偷摸摸的。 
 
3. 第二種是「無知」。路加福音 12章耶穌曾經講了一個比喻，講到一個財主田產豐

盛，然後他心裡謀算是把倉房拆了，另蓋更大的倉房，好收藏他的糧食和財富。然後

他就對自己的靈魂說：你可以吃喝快樂了。12:20神卻對他說：無知的人哪，今夜必要
你的靈魂，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？有沒有注意到，這個財主在神眼中是「無知」的？

(原文 aphron可翻成愚昧或無知)從世俗的標準來看，財主有知識又有行動，怎麼會無
知？關鍵是 12:21，財主只為自己積財，而在神面前卻不富足。我們再次說，神責備

的不是他在世上的計劃，箴言也說我們要從螞蟻學智慧，在世上殷勤作工。財主的無

知是他忽略了自己與神的關係，以致他自以為的很富足，原來是窮得可憐。 
 
4. 我們之所以講諾斯底主義，還有講財主的比喻，目的是為了明白約翰壹書所講的知
識。真知是一種生命的洞察，看見我們在神面前的地位。約翰壹書告訴我們「真知」

的三個關鍵要素：罪、恩、信。我們來說應該都不陌生，但卻是基督信仰的重要基

礎，所以讓我們再次回顧。 
✔ 罪：約𨌺壹書告訴我們在神面前的實況，就是迷失的罪人。在華人的文化中常常將

犯罪等同於犯法，雖然沒有錯，但不夠全面。罪在聖經中還有一個重要含意，就是

迷失。以賽亞書 53:6，「我們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」。我們是迷路的羊，

是流浪在外的浪子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 

✔ 恩：如果說罪是迷失，那麼恩典就是尋找。從某個角度來看，整本聖經就是一個神

來找人的故事。上帝不放棄祂所創造的人，透過眾先知來找人，到了所定的日期，

祂差派祂的兒子耶穌來尋找我們。2:1-2 講到耶穌基督是中保，為我們的罪作了

挽回祭。中保作的正是神與人中間的橋樑，將神的心意帶到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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✔ 信：相信是約翰福音的重要主題，但在約翰壹書中出現的次數卻並不多。原因不是

信心不再重要，而是使徒約翰將「知道」和「承認」作為「相信」的同義詞，交互

使用。另外，到了第 5章，「相信」也出現了好幾次。(5:1)「凡信耶穌是基督

的」、(5:5)「勝過世界的..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」、(5:10)「信神兒子的，就有

這見證在他心裡」。相信是全心的信靠。 
 
5. 真正的知識是一種屬靈的看見，看見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。我們原來是迷失的，神的

兒子因著愛來尋找我們，我們在信心中承認祂是主。這三件事情發生在我們信主的時

候。但請注意，罪、恩、信同時也是我們生活中不斷的經歷。當然，我們在主裡已經

因信稱義，成為神的兒女。然而，基督徒生活也是一趟走天路的旅程，離開了起點，

尚未到達終點。在世上我們會有私慾的網羅、惡者的攻擊。這是為什麼約翰一方面在

1:8說「我們若說自己無罪，便是自欺」，一方面又在 3:6說「凡住在他裡面的，就

不犯罪」的原因。用使徒保羅的話，就是新人和舊人之間、聖靈和情慾之間的爭戰。 
 

6. 正因為使徒約翰明白基督徒生活是不斷前進的旅程，所以他在 12-14 節才會分別對小

子們、少年人、父老們這三群人講話。先澄清一下，聖經學者對 12-14 節所描述的對

象是誰有不同的意見。有的認為是指三群人，有人認為是兩群，有人認為只是用不同

的方式講同一群人。三種意見各有原因，我傾向第一種意見，但也覺得第三種意見有

它的道理。若按第一種意見，小子們、少年人、父老們是屬靈生活成熟度不同的基督

徒。這樣的解讀跟下面第二大點很有關係。 
 
二、力行：我們在人群中的角色 
1. 我們花了不少時間來思想「真知」，原因是若我們誤解什麼是真知，我們所行的一定

也跟著出錯。畢竟知和行是一體兩面、互為表裡的。正碓地知道基督徒在神面前的地

位，是活出神誡命的基礎。我將「力行」看作是「我們在人群中的角色」，因為活出

神的誡命通常是在人與人相處的脈絡裡面。當然也有一些誡命是我與主個別的關係，

譬如不拜偶像、守安息日。但從某個角度看，我們與主個別的關係，多少也會顯在人

群之中，譬如最親近的家人。 
 
2. 約翰壹書 2:3-11歸納起來就是兩大點：遵守主道、彼此相愛。彼此相愛的部份到了

第三和第四章會更詳細的說，所以我們今天把重點放在第一點「遵守主道」。遵守主

道跟我們在人群中的角色有什麼關係呢？2:6 給了我們重要的線索。2:6「人若說他住

在主裡面、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」ESV 給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翻譯 6 whoever 

says he abides in him ought to walk in the same way in which he 

walked. 直譯就是「誰就住在主裡面，就要走跟主所走一樣的路」。換句話說，約翰

壹書用了短短幾節經文，卻給予主的門徒一個巨大無比的任務—走主的道路。一方面

我們不必感到意外，因為主耶穌在福音書中也是給予門徒同樣的呼召：背起你的十字

架，天天跟隨我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們不免自問，我們何德何能可以走跟耶穌一樣的道

路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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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講到這裡，你大概能明白為什麼我剛才要說「如果我們誤解什麼是真知，我們所行的

一定也跟著作錯」。如果你認為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一種資訊，那麼「遵守主道」對你

來說會是苦不堪言的重擔。基督徒的生活會變成一張接一張、永無止境的任務清單

(to-do list)。如果你將信仰理解為諾斯底主義式的神秘知識，那麼「遵守主道」

就成為了虛無縹緲的冥想。唯有當我們明白信仰是與主建立活潑的關係，而知道基督

徒的生活是一趟時而軟弱、時而剛強的冒險旅程，「遵守主道」這件事才會成為喜樂

的源頭、前進的動力。眼光決定了你處事的態度。如何看信仰，決定了如何活出信

仰。這正是知與行的關係。 
 

4. 例子：照顧孩子有時是非常消耗心力的。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有各式各樣的需要。從

某個角度來說，真是永無止境的任務清單—預備早午晚三餐、接送上下學、照顧課業

的需要、身體的健康、朋友的關係。作為父母，疲憊是一定有的，但我想多數父母都

能經歷到照顧孩子的喜樂。同樣，若我們看守主的誡命是祂的愛在我們裡面的彰顯，

而我們彷彿就是主的手，是祂藉著我們服事週遭有需要的人。 
 
5. 約翰沒有很具體的說「遵守主道」包括那些事情。原因可能有二個：首先，主耶穌所

行的已經記載在福音書裡，我們大可以回去參考，不必再詳述一篇。而且約翰壹書打

從一開始就說這個生命之道是我們「所聽見、所看見、親眼看過、親手摸過的」，由

此可見，使徒約翰認為我們對耶穌的生平應該是非常熟悉的。第二，不同的人對於

「遵守主道」可以有不同的回應。每個人按著屬靈生命的程度、個人的恩賜、家庭的

需要、工作的狀況等等條件的不同，可以有各式各樣的方式來遵守主的誡命。因此，

行道不只一點都不枯燥乏味，反而它是一段不斷前進的精彩旅程。願主恩待大家，在

新的一年，真知與力行同步前進，更深經歷主的豐富。 
 


